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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及薪
酬发放情况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

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

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规定，我们

作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业绩考核及薪酬发放情况的报告》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 2017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的管理要求及本公司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》和相关管理规

定确定。公司 2017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及发放程序符合有

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，

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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